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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集友股份”）董事会

于 2018 年 1 月 21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徐善水先生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提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徐善水先生 

提议理由：提议公司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

展的前提下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更好地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

长远利益，体现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适应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

于公司股本规模的扩大，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  

具体内容：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董事会审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后股本发

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1、关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控股股东提议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

营及财务状况，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

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预案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



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文件中所述股利分

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可行性。  

2、关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的匹配性  

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不断提升，预案在

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

益，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的原则，适

应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上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

略规划和发展预期。 

综上，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现状，

有利于回报公司股东，增强股东对公司的发展信心，提升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1、截至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持股

变动情况。 

2、未来 6个月减持计划： 

公司股东、董事（董事长）徐善水先生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限售期为 2020

年 1 月 23 日，截至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无减

持计划。 

2018 年 1月 16 日，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余永恒、姚发征、

孙志松、杨二果、严书诚、章功平、杨立新、周少俊承诺出具了《关于延长所持

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函》，承诺情况如下：为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对社会公众股东负责的态度，余永恒、姚发征、

孙志松、杨二果、严书诚、章功平、杨立新、周少俊承诺，将分别所持有的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140,000 股、7,140,000 股、6,120,000股、4,080,000 股、



4,080,000 股、2,550,000 股、2,550,000 股、2,040,000 股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限售期满之日起自愿延长锁定期半年，至 2018年 7月 23日。锁定期内，余永

恒、姚发征、孙志松、杨二果、严书诚、章功平、杨立新、周少俊持有的上述股

份不出售或转让。公司于 2018年 1月 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自愿延长股份

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截至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披露后 6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全体董事的个

人意见，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最终的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存在可能被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否决的重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公司在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 6 个月内，公司不

存在限售股解禁的情况； 

公司在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未来 6个月内，公司不存

在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有限售

条件股

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

可上市交易时间 

董事会通过利润分

配议案未来 6个月

内有限售条件股份

解禁数量 

限售条件 

1 余永恒 7,140,000 2018年 7月 24日 7,140,000 股东承诺限售 

2 姚发征 7,140,000 2018年 7月 24日 7,140,000 股东承诺限售 

3 孙志松 6,120,000 2018年 7月 24日 6,120,000 股东承诺限售 

4 杨二果 4,080,000 2018年 7月 24日 4,080,000 股东承诺限售 

5 严书诚 4,080,000 2018年 7月 24日 4,080,000 股东承诺限售 

6 章功平 2,550,000 2018年 7月 24日 2,550,000 股东承诺限售 

7 杨立新 2,550,000 2018年 7月 24日 2,550,000 股东承诺限售 



8 周少俊 2,040,000 2018年 7月 24日 2,040,000 股东承诺限售 

3、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

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

风险。 

四、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徐善水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预案时

投赞成票。 

 2、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徐善水先生提交的《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后，公司全体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

并达成一致意见：预案与公司经营成长性相匹配，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预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顾了股东的即

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适应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

需要，并且上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

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全体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时投赞成票。 

 3、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知情人

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22日 

 


